附件1

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推动经济
提质增效的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不断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坚持稳中求进、提质增效，坚持扩大内需、优化供给，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，着力稳定企业预期，增强发展信心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，结合经开区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一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
坚持智能化、绿色化、融合化、高端化方向，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，打造世界领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地。对于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，根据一季度和全年产值增量给予一定支持。对于符合条件的建筑业企业，根据新增资质以及产值增量给予一定支持。（责任部门：科技和产业促进局、开发建设局）
二、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
坚持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“双轮驱动”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支持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。对于符合条件的信息服务业、科技服务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企业，根据一季度和全年研发投入给予一定支持。（责任部门：科技和产业促进局、信息技术产业局、城市运行局、商务金融局）
三、支持企业持续扩大有效投资
充分发挥投资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作用，积极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，着力激发民间投资活力，优化投资结构、拓展投资空间。对于符合条件的信息服务业、科技服务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、交通运输业企业，根据一季度和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给予一定支持。（责任部门：科技和产业促进局、信息技术产业局、城市运行局、商务金融局）
四、统筹做好稳就业促发展工作
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，支持企业稳岗扩岗，以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扩容提质。对于符合条件的第三产业企业，根据一季度和全年社保缴纳人数给予一定支持。（责任部门：宣传文化部、科技和产业促进局、信息技术产业局、城市运行局、商务金融局）
五、全方位扩大内需提振消费
[bookmark: _GoBack]坚持内需主导，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作用，深入开展消费品“以旧换新”，推动智能终端、机器人等新型消费扩容升级；促进服务消费潜力释放，推动文旅、赛事、会展等领域融合发展，积极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。全年围绕重点节日、重大活动发放汽车、机器人、家政、线下商圈等消费券。（责任部门：商务金融局）

六、加力培育扶持小微企业
着力做好稳企业工作，鼓励支持小微企业升规纳统，不断培育积蓄增长动能。全力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，持续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等问题，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对于符合条件的“首升规”企业，给予一定支持。对于符合条件的融资企业，给予一定支持。（责任部门：经济发展局、商务金融局）
本措施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自发文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，政策兑现原则上于2027年6月30日前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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